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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国家的司法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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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对拉美国家的法律渊源和司法传统进行了历史考察，指出拉美国家的法律体系和司法传统不仅受到欧

洲大陆法系的重要影响，还吸收借鉴了前殖民地时期印第安人的法律制度和习惯。当前拉美大陆主要国家的司法传统属于

大陆法系，尤其是法国民法典对拉美主要国家司法传统的影响比较显著，美国宪法和西班牙宪法对拉美国家的政权组织和

司法制度的建立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加勒比地区的非西班牙语国家则主要受到英美法系的影响。拉美国家独立以前形成

的等级法律体系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司法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当今拉美国家司法机构的组织原则包括三权分立和司法独

立等，主要的司法机构有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等。此外，陪审制度也是拉美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 键 词 拉美国家 司法制度 司法传统

一般来说，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

件的专门活动。我国宪法虽未对 “司法”的概念

做出明文界定，但十几年来，我国人民也已经逐渐

对“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等类似的

法谚耳熟能详。在国家层面，执行司法权的机关称

为司法机关，主要是指法院，广义的司法机关还包

括检察机构。在西方国家，由于 “三权分立”，司

法与行政、立法之间有严格界限，理论上三种权力

各司其职，互相制约与平衡。即使如此，这三种权

力中，司 法 权 力 仍 然 被 认 为 是 危 险 最 小 的 分 支

( least dangerous branch) ，① 因为法院不具备立法和

行政机构的能动性———它既不能制定影响权利和义

务分配的法律，又不能主动实施国家的政策，也不

能在没有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把当事人拖到法庭上

来，因而一般没有能力侵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相

反，法院只能通过司法过程纠正违法或违宪的立法

和行政行为，从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事实证

明，司法保障不仅对公民的个人利益非常重要，而

且还会对人们的行为动机产生普遍影响，从而最终

决定社会的繁荣程度。② 拉美国家独立后也仿照西

方模式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本文将对拉美

国家的司法制度和司法传统，以及执行司法权的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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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机构进行历史考察，为研究当代的拉美国家司法

机构展开进路。

一 拉美国家的法律渊源与司法传统

拉美国家的历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即前殖民地时期、殖民地时期和独立国家时期。在

法律渊源上，拉美国家司法传统的形成可以追溯到

前殖民地时期和殖民地时期，并在独立国家时期逐

渐完善和巩固下来。具体说来，这三个阶段司法传

统的形成与发展都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
( 一) 前殖民地时期拉美的司法制度与司法

传统

从远古时代到 16 世纪欧洲殖民者侵入美洲之

前，是拉丁美洲的前殖民地时期。印第安人是拉丁

美洲最早的居民。他们的祖先大约是在 2 万年前从

亚洲渡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的，或者是通过冰封的

海峡陆桥过去的。他们与亚洲同时代的人有某些相

同的文化特色，例如用火、驯犬及某些特殊仪式与

医疗方法等。印第安人经过 2 万多年的发展，产生

了许多不同的民族和语言，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几种

重要文明，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美洲的玛雅文明、阿

兹特克文明和南美洲的印加文明。玛雅人发明了玛

①

②

Clinton Rossiter ( ed) ，The Federalist Papers，NAL Penguin，

1961，pp. 320 － 324．
张千帆等著: 《宪政、法治与经济发展》，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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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文字，对天文学研究的造诣也相当深，为世界提

供了玉米、番薯、西红柿、烟草、可可等作物。这

一时期，所谓的司法并没有与立法和行政分离，而

是全部由酋长或首领执行，遵照国法、族规和习惯

进行司法管理。而且，玛雅人同样建立了复杂的法

律和司法体系。① 这些文明古国都属于高度等级化

的社会，由教士、贵族、匠人、农民和奴隶等阶层

组成，由国王或君主治理，有不少玛雅人的法律和

象形文字都在殖民征服后流传下来，如一夫一妻

制、产权法和继承法、严厉的刑法等都延续到殖民

统治时期，甚至独立国家时期。当时的法官也是根

据案件当事人的不同社会等级进行分级管理。在

16 世纪初西班牙殖民入侵时，以特奥蒂华坎为首

都的阿兹特克帝国正处于繁盛时期，该帝国依靠复

杂的法律体系，辅以与宗教紧密联系的传统习惯，

统治着帝国 1000 万人口。它甚至成立了专门法庭，

并开始将帝国的法律法典化，虽然这个进程没有完

成，但这些法律至今仍然是研究当年阿兹特克甚至

更久远的土著文化的基本资料。②

在殖民者到来之前，印第安人已经拥有了辉煌

的文明。至今，安第斯山区的不少国家仍然承认印

第安人运用这些规范和习惯进行的司法审判，而这

一点也正是民主化以来拉美土著人争取来的宪法权

利。例如，厄瓜多尔安第斯山区的印第安人群落和

非洲裔厄瓜多尔人，仍然按照自己的族规和习惯进

行司法判决，而经过他们的斗争，国家在宪法上也

承认了他们的这一权利。③ 当然，这些千百年来流

传下来并一直得到局部实施的族规和习惯事实上已

经成为所在国家的法律渊源，这些渊源也深刻地影

响着当代拉美国家的司法传统，也成为当前拉美国

家司法改革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 二) 殖民地时期拉美的司法制度和司法传统

从 1492 年哥伦布 “发现”美洲到 19 世纪拉

美国家的独立运动，是拉丁美洲的殖民地时期。在

这一时期，欧洲殖民者带来了欧洲的律法制度，也

带来了基督教教规和教义。在殖民者占领后的很长

一段时期，耶稣会管辖的大片地区实行政教合一，

形成了以欧洲律法和基督教传统为主的法律体系。
15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占领了除巴

西以外几乎整个拉丁美洲大陆，还包括古巴等西印

度群岛的不少岛屿。在殖民征服的过程中，他们带

来了西班牙的大陆法系的律法、崇尚权威的宗教文

化传统和军队享有特权的军事制度。西班牙殖民地

的官员经常都是军官，他们享有广泛的特权。从一

开始，拉美的军官就被授予特殊的地位和特别的法

律待遇，他们滥用权威、虐待百姓而不会受到任何

惩罚。④

西班牙国王在拉美建立了官僚机构，制定了律

法，把殖民地牢牢控制在宗主国制定的皇家法律之

下近 300 年。这样的政治结构有一个假设和前提，

就是合法的君主统治和精英政治。⑤ 西班牙殖民者

把自己的司法机构和法律程序强加给了殖民地，破

坏和打断了土著人以社群为基础的争端解决机制。
这些由殖民者强加的高度独裁的司法结构模式阻碍

了社会对司法事务的参与，排除了公民社会对司法

治理和司法过程的任何形式的参与。⑥

作为葡萄牙殖民地的巴西法律也同样打上了世

袭主义的烙印，是绝对君主制的副产品: 国王是首

脑、领袖和神在尘世间的代表，是一切恩惠的施与

者和一切行为规则的制定者; 行政官员服从于皇家

的利益而不是社会责任; 殖民地所有的税收都是国

王的个人收入而不是国家的收入。世袭主义导致腐

败横行，由之产生的法律体系是一种不可信任的法

律体系，是一种个人主义的、高度不可预测的法律

体系。
公元前 218 年到公元前 19 年，伊比利亚半岛

曾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公元 554 年拜占庭帝国占

领西班牙南部，带来了査士丁尼皇帝颁布的、后来

成为欧 洲 大 多 数 国 家 法 律 基 础 的 《民 法 大 全》。
1256 年，西班牙国王阿方索五世颁布深受罗马法

原则影响的新法典。因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法律文

化受到罗马法的深刻影响，这也影响到后来它们移

植到拉美的法律体系。罗马法源于习惯与经验，具

有相 当 的 可 塑 性 和 可 接 受 性，它 承 认 法 的 属 人

①

③

④

⑤

⑥

② Stephen Zamora，JoseRamon Cossio，Leonel Pereznieto，Jose
Roldan － Xopa，David Lpoez，Mexicon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p. 1，pp. 4 － 5．

Gina Chavez y Fernando Garcia，El Derecho a Ser: Diversidad，

Identidad y Cambio—Etnografia Juridica Indigena y Afroecuatoriana，

FLACSO，Sede Ecuador，2004，pp. 159 － 191．
B． Loveman，For La Patria: Politics and the Armed Forces of

Latin America，Wilmington，Scholarly Resources Inc: pp. 27 － 61. 转引

自 Meredith Fenson，“Judicial Reform in the Americas: The Case of
Chile”，A Thesis Presented to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2004. http: / / etd. fcla. edu /UF /UFE0006263 / fensom_ m. pdf

Thomas E． Skidmore，Peter H. Smith，Modern Latin America，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 15 － 22．
Meredith Fenson，“Judicial Reform in the Americas: The Case

of Chile”，A Thesis Presented to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2004. http: / / etd. fcla. edu /UF /UFE0006263 / fensom_ m.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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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onality) 原则，这意味着法律适用于其所属的

人群，而不是地域。法的属人性不允许在同一个地

区对所有人一致或普遍地适用法律，这在事实上形

成了与普通法系相区别的大陆法系传统。①

15 世纪后期，西班牙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

并开始了在西半球的殖民活动。1530 年，卡洛斯

五世颁布敕令，西班牙法律适用于殖民地，使殖民

地和西班牙本土一样服从于 1505 年制定的托罗法

律秩序 ( leyes de Toro) 。在对殖民地印第安人的法

律适用方面，曾经发生过分歧。秘鲁副王弗兰西斯

科·托莱多就曾上表西班牙国王，建议根除印第安

人的一切世俗习惯。然而，由于多数统治者认识

到，单靠少数的西班牙人及其法律难以统治幅员辽

阔的殖民地，必须采用印第安人习俗和社会结构在

当地进行管理。② 1555 年 8 月，卡洛斯五世再次颁

布敕令，规定只要与西班牙法律不相抵触，印第安

人的习惯将被视同法律，受到尊重。
后来，西班牙法律受到拿破仑法典的影响。拿

破仑法典制定于 1804 年，为 19 世纪的法典化运动

提供了主要创作源泉。群体权利 ( Group Rights)

不符合拿破仑法典规定的传统个人主义标准。在拿

破仑法典的影响下，所有的权利必须属于个人; 而

群体权利，如在环境中的法律利益，不属于任何个

人，任何个人也不能在法庭上主张这种权利，在实

体法中并不存在不可侵犯的权利，当然同样不能在

法庭上辩护。
世袭的法律体系使人们对政府官员为公共利益

而采取诚实的行动不抱太高的期望。这是因为公共

服务和公共职务的观念服从于世袭主义，一个行政

职位被认为是从国王那里买来或被授予的个人特

权。在世袭制社会里，臣民们不能主张任何权利。
殖民地被看作是西班牙王室的专属财产。新世

界的法律以西班牙法为基础，每一块新土地一旦被

征服，它就自动地属于国王。在私法方面，殖民地

基本上沿袭了西班牙的法律，只有一些个别条款的

例外。如西班牙婚姻法，在殖民地变通地适用，男

子在婚姻关系中居主导地位，妇女在家庭和社会公

共事务管理中的地位普遍较低。16 世纪初，西班

牙王室开始为西印度殖民地制定专门的法律，即所

谓印第安法，它由国王在殖民地的政治代理人根据

当地情况制定。1680 年，西班牙颁布 200 卷本的

《印第安法》，收录了征服一个半世纪以来颁行于

殖民地的法律、法令和命令，主要处理殖民地的行

政、财务和商业事务。

在征服后不久，西班牙王室便创设一些机构管

理殖民地。其中最主要的法律制定机构是设在西班

牙的印第安事务委员会，它是由国王卡洛斯一世在

1518 年创立的，主要为国王提供咨询服务并制定

管理殖民地的法律。该委员会由 8 名委员组成、负

责管理殖民地的司法事务。国王在殖民地的代表称

“副王”，意 思 是 国 王 的 助 理。1535 年，安 东 尼

奥·德门多萨成为新西班牙的副王，他也是西班牙

在殖民地派遣的第一个副王。副王作为西班牙国王

在殖民地的代表，拥有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各种权

力。殖民地的主要司法机构是检审庭，1511 年，

西班牙首先在圣多明各设立检审庭，继而在墨西哥

城、瓜达拉哈拉、危地马拉等地设立了检审庭。检

审庭不仅是殖民地的最高司法机构，还是最高的立

法和行政机构，副王正是通过检审庭管理殖民地

的。根据处理案件的不同，检审庭负责处理民事、
刑事和行政案件。负责刑事案件的检审庭既受理违

反西班牙法律的案件，又受理违反本地习惯的案

件，严重的刑事犯罪可以处当事人死刑; 检审庭受

理的民事案件包括西班牙人之间、西班牙人和印第

安主人之间的产权边界和水争端、继承权案件; 行

政案件主要涉及赋税和滥用职权案件。③

由于殖民地社会和当时的西班牙社会一样，是

一个高度等级化的社会，殖民地设立了许多特别法

庭，根据等级处理有关教士、商人和矿工的案件，

尤其是处理涉及教士和军人的特别法庭，明显体现

了他们在社会上的特权。
可见，殖民地时期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也是

集中于一家机构行使的，这对后来拉美国家的政治

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殖民时代的拉美法律体系和

司法制度实质上是封建主义的，在国家的法制和人

民的观念中尚无民族国家、权利等概念。这样的制

度一直持续到拉美国家独立，但即使在西方资产阶

级法律已经移植到拉美的独立国家时期，这些封建

主义的司法传统仍然在实践中有重要影响。

①

②

③

K. S. Rosenn，“Brazil’s Legal Culture: The Jeito Revisted”，

Florid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84，pp. 6 － 8. 转引自 Meredith
Fenson，“Judicial Reform in the Americas: The case of Chile”，A The-
sis Presented to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2004. http: / / etd. fcla. edu /UF /UFE0006263 / fensom_ m. pdf
Rogelio Pérez Perdomo，Latin America Lawyers: A History Intro-

duc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dford，California，2006，p. 17.
Stephen Zamora，Jose Ramon Cossio，Leonel Pereznieto，Jose

Roldan － Xopa，David Lpoez，Mexicon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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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拉美独立国家时期的司法制度与司法

传统

拉美国家的独立运动对政治、社会和法律上的

变革影响并不是很深刻。拉美的 “解放者”都来

自西班牙的皇家军队和殖民军队，在独立后接下来

的几十年里，国家的总统、政治和军事首脑都来自

独立战争中的这一代军官，而独立战争时他们并非

都是站在争取独立的一方。因此，新生民族国家的

统治精英们堂而皇之地享受来自殖民制度的好处，

他们 寻 求 将 过 去 制 度 化， 根 本 不 想 改 变 或 挑

战它。①

另一方面，独立后在民族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

方面，拉美国家受到了美国 1787 年宪法和政治体

制的影响。1987 年，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

济委员会出版了一个报告，题目是 《美国宪法 200
年来对拉美国家的影响 ( 1787 ～ 1987 ) 》。该报告

认为美国宪法对拉美国家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七

个方面: 1 ) 通过成文宪法限制政府的权力; 2 )

国家政权体系的分权与制衡; 3 ) 联邦主义; 4 )

总统制; 5) 保障人权; 6 ) 使国家各项权力服从

于宪法; 7 ) 在政府形式方面推进民主。② 正是在

美国宪法的影响下，拉美多数国家建立了立法、行

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权组织形式; 在国家形式方

面，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等较大的国

家还采取了联邦制; 在政体方面大多数拉美国家采

取了民主共和制的形式。③

拉美国家的宪法大多还受到了 1812 年西班牙

宪法的影响。在这部宪法的框架下，拉美国家的行

政部门取得了对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主导权，还

控制了国家的宗教即天主教，从而严重限制了个人

的自由。在新生的国家里，国家与个人的地位没有

得到重置，在国家各种权力之间也没有实现有效制

约和平衡，当然这样的新生国家也不鼓励人民参与

政治决策和司法过程。实际上，拉美国家维持了殖

民时代权威主义的制度结构，裙带关系、政治影响

和家族声望主宰着法律规则。④

拉美国家独立以后，参加独立战争的将军们获

得了大片土地，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制定政策，管

理司法，还经常依靠非正规部队的支持，为所欲

为。这些人被称为 “考迪罗”。在 19 世纪的大部

分时间里，考迪罗主宰着拉美国家。他们统治国家

依靠的是精英的卓越能力和武装实力，而不是法治

或宪法，这就是考迪罗主义。阿根廷最著名的考迪

罗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 ( Juan Manuel de Las

Rosas) 是 1829 ～ 1852 年间阿根廷的主宰者。他把

自己的画像放在教会的神坛上，宣布反对派的新闻

出版为非法，派秘密警察去暗杀和胁迫所有反对他

的人。在哥伦比亚，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

尔 ( Francisco de Paula Santander ) 总 统 ( 1832 ～
1837) 虽然也曾经反对过玻利瓦尔的独裁政策，

但他上台 后 却 无 情 地 镇 压 反 对 其 政 府 的 “叛 国

者”。在 19 世纪，运用紧急状态法和军队来镇压

反对派在拉美成为惯例。
在独立后的几十年里，在统治精英的强迫下，

拉美国家的法院不能平等地解释和适用法律，法官

几乎没有任何权威来进行独立判决，因为他们害怕

遭到来自立法、行政和万能的教会的报复。在拉美

国家的司法领域，分权原则的含义是保护立法和行

政机构不受司法机构的干预，法官不能像海洋法系

那样通过判例造法，更不能质疑法律的效力或改变

立法的本意。司法的功能就是简单地把法律适用于

事实并宣告结果，引用司法判例的可能性被消除

了。所有这些束缚使得司法机构成为机械的、没有

创造性的机构。而且，在历史上，司法机构就长期

与拉美社会、政治和制度等变革无缘，而政治不稳

和制度危机也已使拉美的司法机构习惯于服从政治

的影响。在拉美的许多国家，法官的任职和晋升机

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与政治力量的联盟，而不

是资格和能力。
进入 20 世纪，30 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不仅冲击

着拉美国家的经济，还给本地区的政治制度带来了

压力。1929 年 10 月之后的两年中，军人相继在阿

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

洪都拉斯掌握了权力。古巴军人在 1933 年开始执

政。从 30 年代起，军队重新回到拉美国家政治舞

台的中央。从 20 世纪 30 年代末到 40 年代，民众

主义政府开始取代军事独裁政府。但到了 60 年代，

民众主义又显然不适应多变的经济环境，中产阶级

①

②

③

④

J. K. Black ( ed) ，Latin America: Its Problems and its Promise，
Boulder，Westview Press，1998，pp. 69 － 91.

Thomas Buergenthal，Jorge Mario Garcia Laguardia y Rodolfo
Piza Rocafort，La Constitucion Norteamericana y su Influencia en Latino-
america ( 200 Aňos 1787 － 1987) ，CAPEL，1987.

巴西到 1889 年仍然是帝制，不属于任何民主形式。
B. Loveman，For La Patria: Politics and the Armed Forces of

Latin America，Wilmington，Scholarly Resources Inc: 27 － 61. 转引自

Meredith Fenson，“Judicial Reform in the Americas: The case of Chile”，

A Thesis Presented to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2004. http: / / etd. fcla. edu /UF /UFE0006263 / fensom_ m.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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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国等海外资本时不时还呼吁军队出来干预政

治，抵御所谓 “有赤化嫌疑”的选举政治。这一

时期，拉美多数国家又重新回到了军事独裁的治

下，这对民主、自由和改革不能说不是重大的打

击。当时的军事独裁又称为官僚威权主义政权，它

以独裁的措施执行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内容

包括镇压工会运动、吸引外国投资、给经济管理者

以高回报等。在上述情况下，拉美国家司法机构的

独立性受到削弱，法官愈加服从于政治的影响。总

之，历史上的三权关系和司法机构的地位没有根本

变化。
从 1830 年到 1950 年的 100 多年里，拉美各国

都从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国独立出来，通过多年的政

治斗争和法律移植与借鉴，各自形成了自己独立的

国家体系，控制领土、服务公民的民族国家已经基

本形成。墨西哥人、阿根廷人、秘鲁人等不再认为

自己是在美洲的西班牙人，巴西人也不再认为自己

是在美洲的葡萄牙人。当然，还不是所有的公民都

感觉自己是本国平等的公民，尤其是在墨西哥、秘

鲁、厄瓜多尔等土著人较多的国家，土著人脱离了

国家主流的政治经济生活，军队、警察等国家的精

英阶层也不以平等公民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他们甚

至被剥夺了宪法里规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至今

类似情况仍然存在。这说明拉美各国的法治仍然没

有建立。①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拉美开始了 “还政于

民”的再民主化过程，有不少国家的这一过程经

常掌握在威权主义政权的控制之中。司法改革就是

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威权政府和人民都指望通过

司法改革发展经济，认为法治本身就是一种发展战

略。而广大的公民社会以及美国、世界银行等国际

势力还对司法改革的另一个目标有更浓厚的兴趣，

那就是巩固民主。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新自由

主义的 “华盛顿共识”出炉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

的制度变迁等理论为司法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这

样，司法改革逐渐在拉美国家形成了共识，一场规

模宏大的司法改革开始了。
通过对历史的追溯，不难看出，拉美国家的司

法传统主要受到欧洲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

系的影响，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欧洲大陆法系移植

拉美的过程中起到了桥梁作用，这一影响一直持续

到现在。当然，与拉美大陆国家有所不同，加勒比

地区的一些拉美国家主要受到英美法系的影响，其

在司法裁判中保持着普通法系的特色。

二 当代拉美国家的司法传统

法系是指在对各国法律制度的现状和历史渊源

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形成的概念。当代世界主要

法系有三个: 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以前苏联和东

欧国家法律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法系。其他的法系还

有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中华法系、犹太法系、
非洲法系等。对资本主义法影响最大的是大陆法系

和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又称民法法系，是指以古罗

马法，特别是以 19 世纪初的 《法国民法典》发展

起来的法律的总称。英美法系又称普通法系、海洋

法系，是指以英国中世纪的法律，特别是以普通法

为基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美国的路易

斯安那州、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和英国的苏格兰，从

法的传统上来说更接近民法法系。
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的主要差别在于: ( 1 )

在法律思维上，民法法系是演绎型的，普通法系是

归纳型的。 ( 2) 在法的渊源上，民法法系的正式

渊源是自然法，普通法系的正式渊源是自然法和判

例法。 ( 3) 在法律的分类上，民法法系分为公法

和私法，普通法系分为普通法和衡平法。 ( 4 ) 诉

讼程序和判决程式不同。在诉讼程序上，民法法系

主要采取纠问式，普通法系主要采取对抗式。 ( 5)

在法典编纂上，民法法系强调的是法典编纂的严谨

性、完整性，普通法系强调的是单行性法典编纂，

不强调完整的法典编纂。在实践中，两大法系是在

不断地相互吸收、相互借鉴。②

在西方学者看来，世界法系的划分方法与中国

学者大体一致，略有不同。有世界银行的学者认为

世界法系可分为普通法系、法国民法法系、德国民

法法系、斯堪的纳维亚民法法系和社会主义法系。
按照这个分法，当代拉美主要国家都属于法国民法

法系，即大陆法系，而在加勒比地区普通法系占据

优势 ( 见表 1 ) 。在司法传统上，拉美大陆国家的

司法制度具有大陆法系的纠问式特征，而在加勒比

地区的英联邦国家，其司法制度多具备普通法系的

对抗式特征。

①

②

Rogelio Pérez Perdomo，Latin America Lawyers: A History Intro-
duc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dford， California， 2006，

pp. 49 － 50．
法 律 教 育 网: http: / /www. chinalawedu. com /news /1300 /

23230 /2007 /4 / li9678405734101470028600 － 0. htm



第
三
十
二
卷
第
六
期

二
○
一
○
年
十
二
月

40

表 1 拉丁美洲主要国家的法律渊源

法律
渊源

国家
( 地区)

法律
渊源

国家
( 地区)

法律
渊源

国家
( 地区)

F 阿根廷 F 哥斯达黎加 F 墨西哥

E 巴巴多斯 F 多米尼加
共和国

F 巴拿马

E 伯利兹 F 萨尔瓦多 F 巴拉圭

F 玻利维亚 F 厄瓜多尔 F 秘鲁

F 巴西 F 洪都拉斯 F 乌拉圭

F 智利 E 格林纳达 E 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

F 哥伦比亚 F 危地马拉 F 委内瑞拉

S 古巴

注: F—法国民法法系，E—普通法系，S—社会主义
法系。

资料来源: Roumeen Islam，“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the
Judiciary: Which Way Forward?” . http: / /www － wds． world-
bank. org /servlet /WDSContentServer /WDSP/IB/2003/10 /06

两大法系之间最明显的区别是法律渊源的不

同。在大陆法系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法律渊源是法

典，即制定法，它通常是以条文的形式出现，由立

法机关制定; 而在普通法系国家，立法机构的作用

较小，普通法来自司法审判，即案例法，法官具备

“造法”的功能。拉美国家的司法制度是西班牙和

葡萄牙殖民主义的遗产，其特征是崇尚权威，法官

在庭审中起主导作用，加上一些宗教教条和法官司

法不独立等因素，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时有发生。
改革前拉美国家的司法审判主要以成文的程序为基

础，不承认口头证据，完全依赖于制定法，排斥习

惯和判例法。在刑事诉讼中，法官承担完全的调查

责任，没有公共辩护律师或有而不起任何作用; 在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而不是法官的想法将决定事实

和法律问题，承担着推动案件向前发展的主要责

任，而法官则处于次要地位。
纠问式审判把发现事实真相作为处理案件的最

高目标。纠问的方法是合作式的，即召集国家机关

和当事人一起解决问题。通过质询查出真相只是技

术层面的，因为惩罚罪犯是最终的目标，这里没有

权利体系，只要发现或惩罚一个嫌疑犯，处理案件

的方法大体就是正确的或公正的。可以说纠问式的

审判是一个等级结构，发现事实是法庭的最高目

标，也是司法程序的最终目标。正是因为这样，庭

审中就很少存在获得证据的障碍，很难阻止法官判

决当事人有罪。大陆法系中的 “有罪推定”在民

主化和司法改革中受到激烈批评，借鉴海洋法系中

的“无罪推定”成为司法改革的重要趋势。

相反，在对抗式的司法审判中有严格的证据规

则，有可能排除一些重要的证据。此外，辩护人在

两种庭审制度中的作用不同。在对抗式庭审中，法

官负责检查辩护人的身份、知识，决定其是否可以

参与庭审。总的来说，在整个庭审中，辩护人可以

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而在纠问式庭审中，这种拒绝

是很不常见的，因为纠问式庭审有一个前提，就是

辩护人应该和法官合作，回答任何问题。
为了提高司法系统的效率，保障社会公正，也

适应国际上两大法系相互借鉴的趋势，吸引外国投

资，拉美国家的司法改革也包括诉讼法的改革，在

拉美国家的司法改革运动中，主要是大陆法系传统

的拉美国家在庭审过程中借鉴普通法系的对抗式审

判方法。
实际上，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并无绝对优劣之

分，但拉美国家在民主化和经济改革过程中普遍注

意到西方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和学者们关于海洋法

传统有利于保护投资人利益、吸引外资等重要观

点。拉美国家因为大多是大陆法系国家，为适应当

时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的需要而对司法体系进行改

革。本文研究的司法改革，是指拉美大陆法系的司

法改革，不包括加勒比地区的普通法系国家和社会

主义法系的古巴。

三 拉美国家司法机构的组织原则和种类

拉美国家司法机构的组织原则主要有三权分立

原则和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又包括司法机构独

立原则和法官独立原则。拉美国家的司法机构主要

有法院、检察院和司法行政机关。
( 一) 当代拉美国家司法机构的主要原则

首先，在政体方面，拉美国家奉行三权分立的

政权组织原则。最早提出国家权力由三个独立机关

行使的是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是指国

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由三个机关独立

行使，三种权力相互独立、相互制约。19 世纪初，

美国政治思想家麦迪逊又提出了三权制衡的原则，

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互相制约和平衡。此

后，分权和制衡就成为三权分立的基本内容。实际

上，国家的三个权力机构都与法有关: 立法机构制

定法律 ( enactment of law ) ，行 政 机 构 执 行 法 律

( enforcement of law) ，司法机构则是适用法律 ( ad-
ministration of law) 。

拉美国家独立后，在政权的组织形式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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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少探索，包括君主立宪和共和制的斗争以及联

邦制与单一制的选择。三权分立原则成为拉美国家

政权组织的基本原则和司法独立的重要保障，在很

大程度上是受到美国的影响。拉美国家早期制定的

宪法几乎都把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作为其政

权组织的基础。1811 ～ 1930 年，有 17 个拉美国家

颁布的宪法或多或少吸收了 1787 年美国宪法的精

神，巴西在帝国体制崩溃后也颁布了一部与美国宪

法类似的宪法。①

在独立后几十年，三权分立原则在拉美各国宪

法中得到确认。1969 年巴西联邦共和国宪法规定，

联邦的 “立法机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是相互

独立而又互相协调的。” “每一个被授权行使职权

的权 力 机 关 不 得 行 使 另 一 权 力 机 关 的 职 权”。②

1983 年萨尔瓦多宪法规定，按照宪法和法律确定

的权力和范围，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各自独立行

使自己的权力和职责，各种权力不得委任行使，但

在执行公务时应相互协作。③ 哥伦比亚宪法也规

定，国家权力机构划分为 “立法部门、行政部门

和司法部门”，“国会、政府和法院具有分立的职

能”。④ 墨西哥宪法则规定，“联邦的最高权力在行

使时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 “不得将这

些权力中的两项或全部集中于某一机构或某一个人

掌管”。⑤

在拉美 33 个国家中，有 21 个国家实行三权分

立制度，但各国实行这个制度的完善与成熟程度千

差万别。⑥ 一些国家的议会已经具备了较大的自主

性，逐渐摆脱了行政机关的 “妻子”角色，⑦ 能够

正常行使宪法规定的立法、财政、监督等权力和职

能，甚至一些国家的议会还成功地对总统进行过弹

劾。然而，传统上集大权于一身的行政机关，甚至

是总统个人仍然处于强势，而在历史上地位一直虚

弱的司法机关仍然是虚弱的。20 世纪 90 年代以

后，拉美国家通过政治改革或司法改革，把加强司

法机关独立性、提高司法效率、加强司法机构的地

位作为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司法机关的作用有所

增强。尽管如此，总统干预司法的情况仍然时有发

生。2004 年 12 月 8 日，在厄瓜多尔政府授意和执

政党 “爱国社团党”的策划下，在亲政府的 “罗

尔多斯党”议员支持下，议会以多数票解散了当

时试图弹劾总统的最高法院，罢免了全部 31 名法

官，同时议会决定以亲政府人士取代宪法法院和选

举法院的法官。此举使基督教社会党在最高法院的

法官成员从 18 名骤减到 4 名，几乎完全失去了在

司法部门的控制权和影响力。可见，拉美国家的司

法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其次，司法独立作为拉美司法机构的重要组织

原则在拉美各国宪法中得到确认。司法独立实际上

还包括法官依法独立审理案件。所以，司法独立的

内容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即机构独立和法官独

立。机构独立是指司法机构与法官独立于政府的其

他部门，主要是立法和行政机关，独立行使宪法赋

予的权力。法官独立是指法官依法审理案件，不受

任何利益集团或权力机关的干涉。在马丁·查比罗

看来，独立的法官是理想型法院的首要条件。⑧ 汉

密尔顿认为法官的独立性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和人权

的保障，他认为 “法官之独立对保卫宪法与人权

亦具同样重要的意义。如果在某些玩弄阴谋诡计之

人的煽动与影响下，未经人民详细审查，致使某种

不良情绪得以散布，可能造成政府的某种危险变

动，使社会上的少数派遭到严重迫害。”⑨胡里奥·
里奥斯·菲戈罗阿 ( Julio Rios － Figueroa) 认为司

法独立主要取决于以下七个变量: 一是法院的权限

与数量; 二是司法机构的预算; 三是最高法院法官

的数量; 四是法官的任命程序; 五是法官的任期;

六是弹劾法官的程序; 七是法官的薪酬。他认为在

下述情况下司法独立的程度最高: 一是上述变量由

司法机构自己控制，二是上述变量至少由立法、行

政等两个以上机构控制，三是由立法机构的绝对多

数通过决定，四是上述任何变量因在宪法中有特别

规定而很难改变，如司法机构的预算、法官的薪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英］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 《剑桥拉丁美洲史》，第 6 卷

( 下)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年，第 72 页。
《巴西联邦共和国宪法 ( 1969 ) 》，引自姜士林主编: 《世

界宪法全书》，青岛，青岛出版社，1997 年，第 1388 页。
《萨尔瓦多共和国宪法 ( 1983 ) 》，引自姜士林主编: 《世

界宪法全书》，青岛，青岛出版社，1997 年，第 1670 页。
《哥伦比亚共和国宪法》，引自姜士林主编: 《世界宪法全

书》，青岛，青岛出版社，1997 年，第 1864 页。
《墨西哥合众国宪法》，引自姜士林主编: 《世界宪法全

书》，青岛，青岛出版社，1997 年，第 1622 ～ 1623 页。
袁东振、徐世澄著: 《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制度研究》，北

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第 170 页。
拉美国家妇女地位低下，拉美学者形容行政机关与司法机

关的关系经常这样比喻: 行政机关之于司法机关，就如丈夫之于

妻子，后者是前者的附属物。当然，这一切正在改变，就像丈夫

与妻子的关系一样，妻子的地位正在提高。
⑨ ［英］ 罗杰·科特威尔著: 《法律社会学导论》，北京，

华夏出版社，1989 年，第 237 页。转引自肖金泉主编: 《世界法律

思想宝库》，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906 页，第

9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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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最高法院法官的人数等。当然，他也充分注意到

这些规定在现实中的执行情况。①

虽然拉美国家在宪法上都体现了司法独立原

则，各国宪法均对司法机构和法官的独立性做出了

明文规定，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拉美国家并没有真

正实行这一原则。殖民地的历史传统和专制、独裁

与威权的政治现实使得这些宪法规定成为一纸空

文，而行政干预司法也成为民主化时代拉美政治不

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辨证地看，这种不稳

定属于拉美国家试图摆脱传统的司法不独立状态的

一种阵痛。如果从由行政干预司法导致的政治不稳

定的解决方式来看，其积极的方面就更多一些，因

为这类政治冲突的解决都是按照宪法程序进行的，

这种政治不稳定过程正是拉美国家民主化不断巩固

的过程。例如，厄瓜多尔总统古铁雷斯被迫下台

后，依宪法规定由副总统帕拉西奥接任，尔后仍然

在宪法框架内于 2006 年举行大选，直到科雷亚当

选新总统。再如，1999 年 3 月 28 日，巴拉圭总统

库瓦斯因涉嫌与副总统阿加尼亚被暗杀一案有关而

宣布辞职。根据巴拉圭宪法规定，如果总统辞职、
副总统被暗杀，应由参议院议长就任临时总统。
1999 年 5 月，经最高法院裁定，参院议长马基的

临时总统任期至 2003 年 6 月。马基任内多次受到

弹劾，但都因未得到两院同时通过而继续担任总

统。2003 年 8 月，新当选总统杜阿尔特就职前，

也就是马基尚未卸任时，马基因涉嫌腐败被最高法

院判定禁止出境。这个例子，一方面说明拉美国家

的民主是在不稳定中得到巩固的，另一方面也说明

司法机构的地位正在逐渐得到提升。
综上所述，拉美国家很早就将三权分立和司法

独立的原则写入宪法并加以规定，但因为历史文化

等原因而没有得到落实。值得注意的是，20 世纪

80 年代拉美国家再民主化以来，司法机构的地位

逐渐得到提高，完善和加强司法机构在促进经济发

展、巩固民主和推进社会公平等方面的作用，已经

作为战略目标在国家改革中得到贯彻，并取得了一

定成果。但到目前为止，这些战略目标远未实现，

拉美国家的司法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二) 当代拉美国家司法机构的种类

从狭义上讲，拉美国家的司法机构就是以最高

法院为代表的各级法院; 广义而言，司法机构还包

括检察院和司法行政机关。
根据审级制度划分，拉美国家的法院一般分为

初审法院、二审法院和终审法院。初审法院主要是

地方法院和初级法院，二审法院主要是地区法院和

高级法院，终审法院主要是指最高法院。
在实行联邦制的拉美国家，法院又可以分为联

邦和州两个系列。在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委内

瑞拉，法院一般分为联邦和州两个系统，各自根据

联邦和州的宪法履行职责，划分管辖，但彼此不存

在隶属关系。巴西 1988 年宪法第 102 条规定了联

邦法院的管辖权: 外国或国际组织同联邦、州、联

邦区或地区之间的争议，联邦同州或地区之间、或

一些州同另一些州或地区之间及其间接管理的机关

之间的诉讼或纠纷等属于联邦法院管辖的范围。②

墨西哥法院也分为联邦和州两个系统，根据墨西哥

现行的 1917 年宪法第 94 ～ 107 条之规定，联邦法

院系统主要由三级组成，即初审法院、中级法院

( 上诉法院) 和终审法院。联邦宪法第 94 条规定，

联邦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联邦选举法院、联邦

上诉法院、地区法院和司法委员会。根据 1994 年

墨西哥司法改革方案，设立了司法委员会，其主要

职责是提高法官的质量和完善法院的行政管理。
1996 年，为了更好地处理一些选举事务，成立了

联邦选举法院。在州一级的地方，如联邦区，司法

权主要由区高级法院、一审法院和联邦区司法委员

会行使，在高级法院和一审法院之间不再设立上诉

法院。③

从法院的管辖内容划分，可以分为主要从事民

事和刑事案件审理的普通法院、从事财政和行政管

理方面审理的行政法院和其他专门法院。以墨西哥

为例，其他专门法院包括农业法庭、军事法院和联

邦劳工委员会等。此外，还有一些准司法机构，如

联邦消费者保护署、联邦环境保护局、国家人权委

员会、国家银行业和证券委员会和联邦竞争委员会

等等。④

在加勒比海地区的英联邦国家，主要包括巴哈

马、伯利兹、多米尼克和牙买加等国家。根据巴哈

马 1973 年宪法规定，法院分为最高法院、上诉法

院和地方法院，均受理民事和刑事案件。根据宪法

①

②

③

Julio Rios-Figueroa，“The Determinants of Judicial Independ-
ence and Constitutional Adjudication : A Study of Latin America，1950 －
2002”，November 8，2006. http: / /www1. law. nyu. edu /nyulawglobal /
fellowsscholars /documents /gffriosfigueroapaper. pdf

《巴西联邦共和国宪法 ( 1969 ) 》，引自姜士林主编: 《世

界宪法全书》，青岛，青岛出版社，1997 年，第 1388 页。
④ Stephen Zamora，Jose Ramon Cossio，Leonel Pereznieto，Jo-

se Roldan-Xopa，David Lpoez，Mexicon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p. 189，p. 200，pp. 217 － 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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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有关司法的条款，巴哈马政府可以与其他某

个英联邦成员国政府共同建立联合上诉法庭，审理

和裁决对巴哈马法庭的判决提出的抗诉。英联邦地

区法庭可以审理和裁定对巴哈马法庭的判决提出的

抗诉。在任何情况下，因对上诉法院的判决不服可

以向 ( 英国) 女王陛下枢密院上诉，英国枢密院

为终审裁决机关。其他英联邦国家的法院和审级制

度与巴哈马基本相似。

四 拉美国家的检察机关、
司法行政机关和陪审制度

( 一) 拉美国家的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

在广义上，司法机构还包括检察院和司法行政

机关。检察机关是代表国家追究刑事责任和提起公

诉的机关，其活动反映了政府对司法机关的直接干

预。如墨西哥设有共和国总检察院，又称联邦总检

察院，是墨西哥联邦政府负责保持同司法机关联系

的特殊 部 门，同 时 行 使 国 家 最 高 检 察 权。根 据

1917 年现行宪法规定，检察机关负责调查罪行、
提出起诉、下达逮捕令、向法院提供证据、协助法

院的审理工作以从速结案等。古巴 1992 年宪法第

127 条规定，共和国检察院是国家机关，负责监督

国家机构、经济和社会单位及公民严格遵守宪法、
法律和其他法律规定，并代表国家提出和执行公共

惩罚行动。阿根廷 1994 年宪法第 120 条规定，检

察院是享有运作自主权的独立机构，其职能是与共

和国其他权力机关一起促进执法，维护法制和社会

的共同利益。在巴西和智利，公共部成为事实上的

国家最高检察机关，根据宪法规定具备相当高的独

立性，在司法实践中履行着检察机关的职能。
司法行政机关是进行司法的行政管理的机关，

主要是管理法官、陪审员、律师等法律从业人员、
罪犯和财务等许多方面的事务，也是拉美国家行政

机关对司法进行干预的一种反映。智利、委内瑞拉

和古巴等国家的司法部就是国家最高司法行政机

关。这种体制由于具有强烈的行政干预司法的特

征，在拉美国家已经成为司法改革的对象。也有的

国家如墨西哥不设司法部，由大法官和检察长行使

司法行政权。根据墨西哥 1994 年司法改革方案，

国家设立司法委员会，主要职责是通过实行法官的

任免和纪律约束、创设新的巡回法庭和地区法院、
管理司法机构的独立财政等方式，提高法官的质量

和完善法院的行政管理，同时由该委员会行使司法

行政权。为了保障司法委员会的独立性与公正性，

宪法规定司法委员会由 7 人组成，包括最高法院大

法官 ( 该委员会主席) 1 人、最高法院选派 3 人、
参议院选派 2 人，最后一名由共和国总统任命。

( 二) 拉美国家的陪审制度

陪审制度是由法国传播到大陆法系国家的。出

身律师的革命家罗伯斯庇尔认为 “陪审制度最重

大的特点就是公民是由与他们平等的人们来审判

的，其目的是要使公民受到最公正和最无私的审

判，保证他们的权利不受法院专制作风的打击。”①

尤勃罗梭则认为陪审制度亦无法从根本上保证遏制

法官的腐败与舞弊，认为 “良民一旦为陪审官，

即不再为良民。且贫者被凌虐后，即生不道德之影

响。”“陪审制度实难以为政治自由之担保。”② 不

过一般认为，陪审制为法院的公正裁判提供了一定

保障。一些拉美国家实行陪审制度，陪审员参与民

事和刑事案件的审理，但陪审员一般不能参与全部

审判活动，其权限受到一定限制。在审理案件时，

陪审员听取原告和被告的陈述，双方律师询问证人

和辩论，法官指示法律要点后，便进行讨论和表

决。陪审员一般仅就案件的事实而非法律问题进行

裁决。如果陪审员裁定被告无罪，则当庭释放。如

果陪审员裁定有罪，则由法官做出法院判决。多米

尼加、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牙买加等加勒比海

国家的最高法院都有一名陪审法官，伯利兹等国的

最高法院有两名陪审法官。阿根廷 1994 年宪法第

115 条规定，陪审团由联邦检察官、法官和律师组

成，第 118 条 还 规 定， 一 切 案 件 均 由 陪 审 团

审结。③

结 论

通过上述对拉美国家的法律渊源和司法传统的

历史考察可以看出，拉美国家的法律体系和司法传

统不仅受到欧洲大陆法系的重要影响，还吸收借鉴

了前殖民地时期印第安人的法律制度和习惯。当前

①

②

③

［法］ 罗伯斯庇尔著: 《革命法制与审判》，北京，商务印

书馆，1985 年，第 33 页。转引自肖金泉主编: 《世界法律思想宝

库》，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919 页。
［意］ 尤勃罗梭著: 《朗伯罗梭式犯罪学》，北京，商务印

书馆，1928 年，第 333 ～ 338 页。转引自肖金泉主编: 《世界法律

思想宝库》，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919 页。
参阅袁东振、徐世澄著: 《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制度研究》，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第 147 页。其中，多米尼加疑

为多米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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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大陆主要国家的司法传统属于大陆法系，尤其

是法国民法典对拉美主要国家司法传统的影响比较

显著，同时，美国宪法和西班牙宪法对拉美国家的

政权组织和司法制度的建立有着重要的影响; 而加

勒比地区的非西班牙语国家则主要受到英美法系的

影响。同时拉美国家独立以前形成的等级法律体系

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当前的司法改革必须解决的问

题; 当今拉美国家司法机构的组织原则包括三权分

立和司法独立等，主要的司法机构有审判机关、检

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等。此外，陪审制度也是拉

美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参考文献

1． J. K. Black ( ed) ，Latin America: Its Problems and its
Promise，Boulder，Westview Press，1998．

2． Gina Chavez y Fernando Garcia，El Derecho a Ser: Di-
versidad，Identidad y Cambio-Etnografia Juridica Indigena y
Afroecuatoriana，FLACSO，Sede Ecuador，2004．

3． Julio Rios-Figueroa，“The Determinants of Judicial Inde-
pendence and Constitutional Adjudication : A Study of Latin
America，1950 － 2002”，November 8，2006. http: / /www1. law．
nyu. edu /nyulawglobal / fellowsscholars /documents /gffriosfigueroa-
paper. pdf

4． Meredith Fenson，“Judicial Reform in the Americas:
The Case of Chile”，A Thesis Presented to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2004. http: / /etd. fcla. edu /UF /
UFE0006263 / fensom_ m. pdf

5． Roumeen Islam，“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the Judiciary:

Which Way Forward?”． http: / /www-wds. worldbank. org /
servlet /WDSContentServer /WDSP /IB /2003 /10 /06

6． Rogelio Pérez Perdomo，Latin America Lawyers: A His-
tory Introduc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dford，Califor-
nia，2006.

7． Stephen Zamora，Jose Ramon Cossio，Leonel Pereznieto，

Jose Roldan-Xopa，David Lpoez，Mexicon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8． Thomas Buergenthal，Jorge Mario Garcia Laguardia y
Rodolfo Piza Rocafort，La Constitucion Norteamericana y su Influ-
encia en Latinoamerica ( 200 Aňos 1787 －1987) ，CAPEL，1987．

9． Thomas E. Skidmore，Peter H. Smith，Modern Latin A-
meric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10． 姜士林主编: 《世界宪法全书》，青岛，青岛出版

社，1997 年。
11． 肖金泉主编: 《世界法律思想宝库》，北京，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年。
12． 张千帆等著: 《宪政、法治与经济发展》，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13． 袁东振、徐世澄著: 《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制度研

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
14． ［英］ 罗杰·科特威尔著: 《法律社会学导论》，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年。
15． ［美］ 汉密尔顿等著: 《联邦党人文集》，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9 年。
16． ［英］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 《剑桥拉丁美洲史》，

第六卷 ( 下)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年。

( 责任编辑 黄念

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

)

( 上接第 26 页)

的发展局面，而 2010 年大选结果充分体现了巴西

选民对卢拉政府 8 年执政业绩的认可，以及多数选

民希望“卢拉主义得到延续”的心理。从竞选纲

领及相关政策表述来看，罗塞夫将会与前任保持继

承性和连续性，但罗塞夫即将面临的内外环境与

2003 年卢拉上任时存在一定的差异，尤其 “后危

机时代”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为未来的罗塞夫政

府提出了巨大挑战，如何维持巴西宏观经济的稳定

将决定罗塞夫在未来 4 年能否实现 “持续增长”
的政策目标。另外，在复杂的国内政治格局中，罗

塞夫能否像卢拉一样实现政治力量的平衡 ( 尤其

是执政联盟内部盟党间的平衡) 也将影响罗塞夫

的执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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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st the backdrop of world economic instability． In addition，Rousseff，who has little firsthand foreign policy

experience，is faced with a tough agenda of guiding Brazil to be an important player on the world stage．

( Zhou Zhiwei)

2010 General Elections in Brazil and the Pattern of Political Parties
( pp． 27 － 29)

The 2010 general elections in Brazil were the sixth one since the re － democratization in the 1980s． Thanks to

the excellent achievements of President Lula ＇s two terms in office，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Dilma Rousseff，

nominated by the central － left ruling coalition，won the election． The ruling coalition managed to secure a majority

in the Congress．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Workers’Party ( PT) was the biggest winner in the lower house． In

addition，the ruling coalition gained a success in the gubernatorial election by winning 16 gubernatorial positions

among 27 ones up for election． It shows that Brazilian politics are currently featured by the centrist － leftist parties’

outstanding role． The Workers’Party and the Brazil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PSDB) are emerging to be the two

major players of the Brazilian party system． ( Wang Peng)

An Analysis of Dilma Rousseff’s Foreign Policy ( pp． 30 － 34)

The Dilma Rousseff presidency will likely follow the international agenda set by the Lula administra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to promote Brazil’s status is front and center． Rousseff will seek to expand Brazil’s

influence over regional affairs and cement its relations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like the U． S． and the E． U．

Another task is to deepen Brazil＇s involvement into the mechanisms such as BRIC and Brazil － India － South Africa

to gain support from emerging powers． In addition，Rousseff expects to enable Brazil to play an increasing role in

the G20 and other multilateral settings on issues like climate change and financial crisis． ( Wang Junsheng)

A Study of Judiciary System in Latin America ( pp． 35 － 44)

Judiciary systems in Latin America fall into two great traditions． One is the civil law tradition and another one，

the pre － Columbus Indian law tradition． Currently most regional judiciary systems are based on civil law and show

the imprint of the French Civil Code． The U． S． and Spanish Constitutions have a very distinguishing influence over

regional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is regarded as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by regional

countries． Basically a regional judiciary system is comprised by the trial， the prosecution and the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organs．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jury is also a key component of the system． ( Yang Jianmin)

Frederick Turner’s Frontier Hypothesis and the
Borderland History in Latin America ( pp． 45 － 50)

According to Frederick Turner，an influential American historian，the origin of the distinctive democratic

features of the American character has been the American frontier experience． However，in most cases，his Frontier

Hypothesis is proved not to be applicable to Latin America． The borderland history shows that in regional countries，

the frontier didn’t function to create freedom or reform society due to a variety of unfavorable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On the contrary，the expansion toward the frontier led to consolidation the hierarchy and emerged

to be an incentive to intensify violence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 Dong Jingsheng)


